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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 

简称 全称 

本项目 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

项目实施主体 芜湖龙湖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

主管部门 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
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申

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

会计师事务所 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

《实施方案》 
《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

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 

《专项评价报告》 

《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（凯吉通评字 

[2025]第 4066 号） 

本所、本所律师 北京大成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、本次发行经办律师 

国发[2019]26 号文 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

知》 

国发[2015]51 号文 
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

的通知》 

国发[2014]43 号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

财预[2015]225 号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 

财预[2016]155 号文 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

财预[2017]89 号文 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